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

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合同全文和招募说明书全文

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在本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ｏｓ

ｅｒａ．ｃｏｍ／）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ｈｔｔｐ：／／

ｅｉｄ．ｃｓｒｃ．ｇｏｖ．ｃｎ／ｆｕｎｄ）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９５１０５５６８）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之博时银行Ａ份额、博时银行Ｂ份额 

终止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已于２０２０年

７月２９日发布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博时银行Ａ份额、博时银行Ｂ份额终止上市的公告》，

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现发布《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中证

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博时银行Ａ份额、博时银行Ｂ份额终止上

市的提示性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２０１５］７５７号文募集的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场内简称：博时银行，基金代码：１６

０５１７）的基金合同已于２０１５年０６月０９日生效，在符合上市

条件后，本基金博时银行Ａ份额（场内简称：银行Ａ类，基金代码：１

５０２６７）与博时银行Ｂ份额（场内简称：银行Ｂ类，基金代码：１

５０２６８）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８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和《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

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已于２

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１７：００以通讯方式召

开，并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本基金转型为“博时中证银

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本基金管理人已于２０２０年７月

２日发布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以下简称

“《决议公告》”）。 

根据《决议公告》，本基金设置的转型选择期为２０２０年７月２日至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转型选择期届满后，基金管理人将以２０２０年

８月４日作为份额转换基准日进行份额转换。本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博时银行Ａ份额、

博时银行Ｂ份额终止上市交易，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通知

书》（深证上［２０２０］６５７号）的同意。现将本基金博时银行Ａ

份额、博时银行Ｂ份额的终止上市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终止上市基金的基本信息 

（一）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博时银行Ａ份额 

场内简称：银行Ａ类 

基金代码：１５０２６７ 

（二）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博时银行Ｂ份额 

场内简称：银行Ｂ类 

基金代码：１５０２６８ 

（三）终止上市日：２０２０年８月４日 



（四）终止上市的权益登记日：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即在２０２０年

８月３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博时银行Ａ份额、博时银行Ｂ份额全体基

金份额持有人享有博时银行Ａ份额、博时银行Ｂ份额终止上市后的相关

权利。 

二、基金份额终止上市后续事项说明 

（一）基金份额的转换与折算 

１．本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４日。 

２、在份额转换基准日日终，以博时银行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登记系统登记在册的

博时银行Ａ份额、博时银行Ｂ份额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成

博时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更名后，博时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和场外份

额将分别自动转换成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基金份

额的场内份额和场外份额。基金份额转换的具体方法详见《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实施转型的公告》。 

（二）修订后的基金合同的生效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基金合同》、《博时中证

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托管协议》将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



起生效，原《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

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将自同一日起失效。 

（三）基金份额的变更登记与基金名称的变更 

博时银行Ａ份额和博时银行Ｂ份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后，本基

金将实施基金份额的转换并进行基金份额的变更登记以及必要的信息

变更。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起，本基金的基金名称将由“博时中证银

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Ｌ

ＯＦ）”，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四）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的上市、申购与赎回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基金合同生效后，在符合法

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的情况下，博时中证银行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份额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具体

日期及业务规则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起，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将开始办理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赎回和转托管等相关业务，同时恢复

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如有疑问，请拨打博时一线通：９５１０５５６８（免长途话费）或登

录本公司网站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

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

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转型后基金名称、基金简称变更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于２０２０年５

月２５日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１７：００期间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博

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

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并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获得

表决通过，自该日起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本基金管理人已于２０２０

年７月２日发布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以下

简称“《决议公告》”）。 

本基金转型实施前的转型选择期为２０２０年７月２日至２０２０年

８月３日，转型选择期结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决议公告》实施基

金转型。本基金的份额转换基准日为２０２０年８月４日，本基金的各

类基金份额将转换为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的基金

份额。 

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起，《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基金合同》、《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托管协议》

将生效，原《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

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将自同日起失效。 

因此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起，本基金的基金名称由“博时中证银行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ＬＯ

Ｆ）”。本基金基金简称由“博时银行分级基金”变更为“博时中证银

行指数”，本基金的场内简称由“博时银行”变更为“银行ＬＯＦ”，

基金代码保持不变，依然为１６０５１７。 

在本基金完成份额转换变更登记后，投资者可通过销售机构查询份额转

换后持有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转换结果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

关公告。 



如有疑问，请拨打博时一线通：９５１０５５６８（免长途话费）或登

录本公司网站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

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基金的

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

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 

 


